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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轉介安置機構簽約與查核         
實施計畫 

 
一、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利保障法第 65條第 2項、第 71條第 2項、身心障礙者日間 

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辦法暨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規定

辦理。 

二、 目的: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使轉介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 

障礙者(申請人須設籍新北市及最近 1年居住國內超過 183日並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證明，欲前往新北市之合約機構轉介收容日間托育或住宿養護者)

獲得妥善之照顧，落實就近安置身心障礙者原則，特訂定本計畫。 

三、 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簽約對象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機構:  

1.最近一次評鑑成績乙等(含)以上，無不良紀錄者得辦理年度簽(換、續)約。 

 2.年度換(續)約之評鑑成績丙等(含)以下，將終止契約並不再辦理年度(續)     

約之程序，如得協助家屬將原安置照顧之個案轉介其他單位續予照顧。  

(二)老人養護 (長期照顧中心)機構: 

1.以轄內機構為主，營運滿一年以上且評鑑成績乙等(含)以上，服務良好無

不良紀錄並經本局審查符合區域需求。 

  2.年度換(續)約之督考或評鑑成績丙等(含)以下，將終止契約並不再辦理年度 

 換(續)約之程序，本局得協助家屬將原安置照顧之個案轉介其他單位續予照顧。 

  (三)護理之家機構: 

1.以轄內機構為主，營運滿一年以上且經衛生福利部及各直轄市、縣(市)之

衛生局依護理人員法評鑑最近一次評鑑成績乙等(含)以上，無不良紀錄者。 

  2.年度換(續)約之督考或評鑑成績丙等(含)以下，將終止契約並不再辦理年度

換(續)約之程序，本局協助家屬將原安置照顧之個案轉介其他單位續予照顧。 

(四)精神護理之家機構: 

1.營運滿一年以上且經衛生福利部及各直轄市、縣(市)之衛生局依精神護理

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評鑑（考核）合格之精神機構，無不良紀錄者。 

2.年度換(續)約之督考或評鑑成績不合格之精神護理機構，將終止契約並不

再辦理年度換(續)約之程序，本局協助家屬將原安置照顧之個案轉介其他單

位續予照顧。 

(五)精神復健機構: 

1.以轄內機構為主，營運滿一年以上且經衛生福利部及各直轄市、縣(市)之衛

生局依精神護理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評鑑（考核）合格之精神機構，無不良紀

錄者。 

2.年度換(續)約之督考或評鑑成績不合格之精神復健機構，將終止契約並不

再辦理年度換(續)約之程序，本局協助家屬將原安置照顧之個案轉介其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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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續予照顧。 

四、 申請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簽約機構應備文件如下： 

（一） 立案證書或開業執照影本。 

（二） 負責人身份證反面影本。 

（三） 最新年度評鑑結果證明。 

（四） 機構簡介及相關資料 

（五） 其他。 

 

五、 簽訂契約書起迄為 1年，並於年終前依規定辦理換(續)之事宜，年度內機構     

評鑑變更等第則依原契約書內容辦理。 

 

六、 督導查核: 

（一）督導查核規定: 

依據「各縣市政府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及評分標準表」身心

障礙福利五、機構管理 5.委託安置身心障礙者規定「1.對於安置外縣市機

構個案有實地訪查暸解其接受服務情況(需提供訪查紀錄)」辦理。 

（二）督導查核內容: 

     依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安置身心障礙者訪查紀錄表」，內容如下: 

1.機構組織管理: 

機構收容住民核准人數及實際收容人數、照顧人力是否符合工作人員人力

進用規定及其他管理規定是否有無依照內容辦理等。 

2.環境空間維護: 

個案住宿與盥洗間配置、整體環境衛生及寢室環境是否適合個案使用等。 

3.專業服務: 

訂定服務對象入院評估作業流程、建立服務對象安置紀錄並有完整個案資

料、家庭支持服務、機構之作息及活動計畫安排、個案盥洗及衣著照應與

膳食方面、定期健康護理服務等。 

4.權益保障: 

開辦家長會及自治會、權益委員會之日期、機構定期滿意度調查表相關資

料及申訴處理不適當照顧之後續處理等。 

5.其他相關事項。 

（三）未符合規定之處置: 

1. 依規定違反上述內容者或責令改善未依期限改善者，本局得終止契約，

機構不得拒絕且須負法律相關責任，並應配合本局辦理後續個案轉介事

宜。 

2. 經本局督導查核後列為專案輔導者，於年度內暫停轉介個案二次(含)以

上之機構，喪失與本局簽訂轉介新收容個案一年之資格。 

七、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